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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满族风情剪纸产品开发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的批复

白山市维珍满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白山市维珍满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白山满族风情剪纸产品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收悉。根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结论，现批复如下：

一、白山市维珍满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白山满族风情剪纸产品开发建设项目，利用民房改造生产车间180㎡，设计室130㎡，培训室、展厅、办公室310㎡。建设项目地址分别位于金河花园小区21号楼、卫国小区、白山市浑江区电厂小区22号楼（具体建设地点详见环境影响登记表）。在严格落实环境影响登记表所提出的工程防护及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采取有效防治措施，防止施工期废水、扬尘、噪声、生活垃圾造成环境污染。
（二）严格控制施工时间，夜间不得施工，防止噪声扰民。

（三）该项目营运期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
（四）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统一排到市政污水管网。

（五）该项目不设立食堂，无油烟污染。

（六）冬季取暖采取集中供热，不得新建锅炉。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必须按照规定程序申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环境影响登记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止生态破坏、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登记表。自环境影响登记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登记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我局委托浑江区环保分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六、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登记表及批复文件送浑江区环保分局，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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